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買賣申報數量限制及市價委託相關規章修正一覽表 

項次 名稱 說明 頁數 

1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 

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業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 5 

3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

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6 

4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7 

5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未含金融電子類股

價指數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8 

6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 50 指數

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9 

7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股價指

數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0 

8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東京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

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1 

9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十年期政府債券期貨契

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2 

10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黃金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 
13 

11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交易規

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4 



 

 

項次 名稱 說明 頁數 

1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選

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5 

13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

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6 

14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未含金融電子類股

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7 

15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股價指

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 
18 

16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黃金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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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七條 買賣申報之撮

合方式，分為集合競價

及逐筆撮合二種。 

集合競價撮合成交

時，買賣申報之優先順序

依下列原則決定： 

一、市價申報優先於限價

申報。 

二、限價之較高買進申

報，優先於較低買進

申報；較低賣出申

報，優先於較高賣出

申報。 

三、市價申報及同價位之

限價申報，依輸入時

序決定優先順序。 

逐筆撮合時段，按逐

筆輸入之買賣申報進行撮

合。 

當盤有效且未能立即

成交之所有買賣申報，撮

合成交之優先順序依下列

原則決定： 

一、限價之較高買進申

報，優先於較低買進

申報；較低賣出申

報，優先於較高賣出

申報。 

二、同價位之限價申報，

依輸入時序決定優先

第三十七條 撮合成交時，

買賣申報之優先順序依

下列原則決定： 

 

 

一、市價申報優先於限價

申報。 

二、限價之較高買進申

報，優先於較低買進

申報；較低賣出申

報，優先於較高賣出

申報。 

三、市價申報及同價位之

限價申報，依輸入時

序決定優先順序。 

一定範圍市價申報於

決定其限定價格後，視為

限價申報，其優先順序依

前項原則定之。 

 

 

一、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移列

本條修正條文第一

項。 

二、現行第一項移列修正條

文第二項，並增列

「集合競價」之文字

以臻明確。 

三、為更明確現行本公司逐

筆撮合時段，係按逐

筆輸入之買賣申報進

行撮合，即隨到隨

撮，爰增訂修正條文

第三項。 

四、新進當盤有效限價買賣

申報於集合競價或逐

筆撮合時段，倘首次

撮合時其一部或全部

未能立即成交者，未

成交口數之撮合成交

優先順序，依價格優

先、時間優先原則決

定，爰增訂修正條文

第四項。 

五、本公司盤前集合競價時

段，不接受交易人一

定範圍市價申報，且

一定範圍市價申報應

聲明須立即全部成交

否則取消(FOK)或須立

即 成 交 否 則 取 消

(IOC)，修正條文第三

項已足以規範，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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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第三十八條  買賣申報之成

交價格決定原則，分為

集合競價及逐筆撮合二

種。 

集合競價之成交價格

依下列原則決定： 

一、滿足最大成交量，高

於決定價格之買進申

報與低於決定價格之

賣出申報須全部滿

足。 

二、與決定價格相同之買

進申報與賣出申報至

少一方須全部滿足。 

三、合乎前二款之價位有

二個以上時，採接近

當盤開盤參考價之價

位。 

 

前項第三款所稱當盤

開盤參考價，依下列原則

決定： 

一、前一一般交易時段結

算價格。 

二、遇新契約上市、加掛

新月份或新序列契

約、或契約調整時，

由本公司參酌標的價

格、除權除息、國內

外相關商品價格等資

訊決定之。 

三、遇恢復交易後重新開

第三十八條  買賣申報之撮

合方式，分為集合競價

及逐筆撮合二種。 

 

集合競價之成交價格

依下列原則決定： 

一、滿足最大成交量，高

於決定價格之買進申

報與低於決定價格之

賣出申報須全部滿

足。 

二、與決定價格相同之買

進申報與賣出申報至

少一方須全部滿足。 

三、合乎前二款之價位有

二個以上時，開盤時

採接近前一日結算價

格之價位；開盤後採

接近當市最近一次成

交價格之價位。 

 

 

 

 

 

 

 

 

 

一、修正第一項：現行第一

項移列第三十七條修

正條文第一項，並修

正為「買賣申報之成

交價格決定原則，分

為集合競價及逐筆撮

合二種。」 

二、修正第二項：考量證券

市場自 109 年 3 月 23

日起盤中全面逐筆撮

合交易，為使兩市場

相關規定文字趨於一

致，修正本項第三

款，明定「合乎前二

款之價位有二個以上

時，採接近當盤開盤

參考價之價位」。 

三、配合前述第二項第三款

之修正，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三項，明定當

盤開盤參考價之決定

原則。 

四、修正第三項，並移列修

正條文第四項： 

(一)配合本項修正條文增

訂第一款及第二款，

爰序文增列「按逐筆

輸入之買進申報或賣

出申報，」文字，以

臻明確。 

(二)為使兩市場相關規定

文字趨於一致，增訂

本項修正條文第一款

及第二款，並刪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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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撮合時，採當盤最

近一次成交價格，若

當盤尚無成交價格

者，依第一款或第二

款規定決定之。 

逐筆撮合之成交價格

按逐筆輸入之買進申報或

賣出申報，依下列原則決

定： 

一、新進買進申報為限價

申報者，其價格高於

或等於先前輸入之最

低賣出申報價格時，

依賣出申報價格由低

至高依序決定成交價

格，直至完全滿足，

或新進買進申報價格

低於未成交之賣出申

報價格，或無賣出申

報為止；新進買進申

報為市價申報者，依

先前輸入之賣出申報

價格由低至高依序決

定成交價格，直至完

全滿足，或無賣出申

報為止。 

二、新進賣出申報為限價

申報者，其價格低於

或等於先前輸入之最

高買進申報價格時，

依買進申報價格由高

至低依序決定成交價

格，直至完全滿足，

或新進賣出申報價格

高於未成交之買進申

報價格，或無買進申

報為止；新進賣出申

 

 

 

 

逐筆撮合之成交價格

依下列原則決定： 

 

一、新進買賣申報遇相對

方有限價申報時，決

定價格為相對方最優

先之限價申報價位。 

二、新進買賣申報遇相對

方無限價申報時，決

定價格為當市最近一

次成交價格；如當市

無成交價格時，採前

一日結算價格之價

位。 

三、當新進買賣申報為限

價申報，且相對方有

市價申報而依前二款

原則無法產生決定價

格時，決定價格為新

進申報之申報價位。 

四、當高於決定價格之買

進限價申報、低於決

定價格之賣出限價申

報、或市價申報未全

部滿足時，未滿足部

分再依前三款決定成

交價格。 

 

 

行第一款及第四款。 

(三)市價申報僅得聲明須

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

消(FOK)或須立即成

交否則取消 (IOC)。

市價申報未成交委託

不會留於委託簿等待

撮合，爰刪除現行第

二款及第三款。 

五、現行第四項至第七項，

移列修正條文第五項

至第八項，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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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為市價申報者，依

先前輸入之買進申報

價格由高至低依序決

定成交價格，直至完

全滿足，或無買進申

報為止。 

前項成交價格之決

定，除另有規定外，並應

符合本公司「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作業辦法」所定之

即時價格區間。 

第五項適用契約及即

時價格區間等相關規定，

應依本公司「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作業辦法」規定辦

理，該辦法由本公司另訂

之。 

第四項新進買賣申報

為一定範圍市價申報者，

於決定其限定價格後，視

為限價申報，其成交價格

依第四項原則定之。 

期貨交易契約之每日

升降幅度限制及升降單

位，依各該契約規格訂定

之。 

 

 

 

 

前項成交價格之決

定，除另有規定外，並應

符合本公司「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作業辦法」所定之

即時價格區間。 

第四項適用契約及即

時價格區間等相關規定，

應依本公司「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作業辦法」規定辦

理，該辦法由本公司另訂

之。 

第三項新進買賣申報

為一定範圍市價申報者，

於決定其限定價格後，視

為限價申報，其成交價格

依第三項原則定之。 

期貨交易契約之每日

升降幅度限制及升降單

位，依各該契約規格訂定

之。 

第五十二條 期貨商得以市

價委託、限價委託、一

定範圍市價委託、授權

委託或其他方式接受委

託買賣。 

 

 

(以下略) 

第五十二條 期貨商得以市

價委託、限價委託、一

定範圍市價委託、授權

委託或其他方式接受委

託買賣。不聲明限價委

託、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或其他委託者，視為市

價委託。 

(以下略) 

為避免前述規定有推廣交易

人以市價委託之疑慮，爰刪

除前述規定文字，俾使期貨

商接受交易人委託之規範更

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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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加強市場價格穩

定，依據本公司業務規

則第三十八條第六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市場價格穩

定，依據本公司業務規

則第三十八條第五項規

定訂定本辦法。 

配合本公司業務規則第三

十八條第五項移列第六

項，爰酌修文字。 

第三條 本公司依業務規

則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

定產生新進買賣申報之

決定價格時，若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退回該買

賣申報： 

(以下略) 

第三條 本公司依業務規

則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產生新進買賣申報之

決定價格時，若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退回該買

賣申報： 

(以下略) 

配合本公司業務規則第三

十八條第三項修正後移列

第四項，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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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

限制，得由本公司視市

場交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一百

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

限制，得由本公司視市

場交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

衡，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

定，俾本公司調降市價委

託每筆委託口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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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一百

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8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未含金融電子類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一百

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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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 50 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一百

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0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一百

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1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

買賣申報數量，以一百

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十年期政府債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七條 期貨商受託買賣

本契約，每一筆委託之

交易數量，以一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之委託交易數量

限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

交易狀況調整之。 

一、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

過大，易使委託簿買

賣失衡，爰第一項增

訂除外規定，俾本公

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

委託口數上限。 

二、為使本公司各商品交易

規則相對應條文用語

一致，爰本條文各項

規定文字酌作修正。 

 

 



13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六條 期貨商受託買賣

本契約，每一筆委託之

交易數量，以一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單一委託交易數

量限制，本公司於必要

時，得視市場交易狀況作

適度調整。 

一、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

過大，易使委託簿買

賣失衡，爰第一項增

訂除外規定，俾本公

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

委託口數上限。 

二、為使本公司各商品交易

規則相對應條文用語

一致，爰本條文各項

規定文字酌作修正。 

 

 



14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交易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期貨商自行或受

託買賣本契約，除另有

規定外，每一筆買賣申

報數量，以一百個契約

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十六條 期貨商受託買賣

本契約，每一筆委託之

交易數量，以一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單一委託交易數

量限制，本公司於必要

時，得視市場交易狀況作

適度調整。 

一、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

過大，易使委託簿買

賣失衡，爰第一項增

訂除外規定，俾本公

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

委託口數上限。 

二、為使本公司各商品交易

規則相對應條文用語

一致，爰本條文各項

規定文字酌作修正。 

 

 



15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除另

有規定外，每一筆買賣

申報數量，以二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每一

筆買賣申報數量，以二

百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6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除另

有規定外，每一筆買賣

申報數量，以二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每一

筆買賣申報數量，以二

百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7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未含金融電子類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除另

有規定外，每一筆買賣

申報數量，以二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每一

筆買賣申報數量，以二

百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8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除另

有規定外，每一筆買賣

申報數量，以二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每一

筆買賣申報數量，以二

百個契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過

大，易使委託簿買賣失衡，

爰第一項增訂除外規定，俾

本公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委

託口數上限。 

 



19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自行或

受託買賣本契約，除另

有規定外，每一筆買賣

申報數量，以二百個契

約為限。 

前項買賣申報數量限

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交

易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一條 期貨商受託買

賣本契約，每一筆委託

之交易數量，以二百個

契約為限。 

 

前項之委託交易數量

限制，得由本公司視市場

交易狀況調整之。 

一、考量單筆市價委託口數

過大，易使委託簿買

賣失衡，爰第一項增

訂除外規定，俾本公

司調降市價委託每筆

委託口數上限。 

二、為使本公司各商品交易

規則相對應條文用語

一致，爰本條文各項

規定文字酌作修正。 

 

 

 


